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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冠盛股份” 、“发行人” 或 “公

司” ）公开发行60,16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冠盛转债” ，代码“111011” ）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2865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 或“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2022年12月

29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 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 ） 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证

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2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理》 等相关规定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 本次发行60,165.00万元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共计6,016,500张，

601,650手，按面值发行。

2、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1）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A股股东优先

配售证券，不再区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则上原A股股东均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配售，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统一清算交收及进行证券登记。 原A股股

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A股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2023年1月3日 （T日）， 所有原A股股东

（含限售股股东）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23年1月3日（T日）

9:30-11:30，13: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

行。 配售代码为“715088” ，配售简称为“冠盛配债” 。

（2）发行人现有总股本165,795,000股，全部可参与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

先配售比例0.003628手/股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601,650手。

3、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30日，T-1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3.628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0元/手转换成手数，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3628手可转债。

原A股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A股股东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冠盛配债” ，配售代码

为“715088” ；原A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原

A股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A股股东参与网上优

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申购简称为“冠盛发债” ，申

购代码为“713088” 。 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

购单位，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万张，100万元），

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

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冠盛转债申购的， 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冠

盛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申购时，投资者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上证发〔2022〕91�号）的相关要求。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

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5、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由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先行协商，协商不成的，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0,165.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协议进行余额

包销。包销基数为60,165.00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

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最大

包销原则上不超过18,049.00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

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

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

择机重启发行。

6、向发行人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12月30日（T-1日），该日收市后

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A股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3年1月3日（T日）。

8、本次发行的冠盛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冠盛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投资者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9、关于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详细阅读2022年12月29日（T-2日）刊登的《温州

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温州市冠盛

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

站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一、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

（一）发行对象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30日，T-1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

（二）优先配售数量

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冠盛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30日，T-1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冠盛股份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3.628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

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3628手可转债。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165,795,000股，全部可参与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

售比例0.003628手/股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601,650手。

原A股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

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

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

加总与原A股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A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

获配冠盛转债；若原A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请投

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冠盛配债” 的可配余额。

（三）优先认购方式

1、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30日（T-1日）。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认购及缴款日：2023年1月3日（T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

时间，即9:30-11:30，13:00-15:00进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

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2、原A股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A股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配售代码为 “715088” ， 配售简称为

“冠盛配债” 。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1手“冠盛配债” 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

为1手（1,000元），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不足1手的部分按照精

确算法原则取整。

若原A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

获配冠盛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冠盛配债” 的可配余额。 若原A股股东的有效

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A股股东持有的“冠盛股份”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

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 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

进行配售认购。

3、原A股股东的优先认购及缴款程序

（1）原A股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冠盛配债” 的可配余额。

（2）原A股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A股股东

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3）原A股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

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

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

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原A股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

理委托手续。

（5）原A股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四）原A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原A股

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A股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

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发行对象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法人、 证券投资基

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

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22〕91� 号）的相关

要求。

（二）发行数量

本次冠盛转债的发行总额为60,165.00万元。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申购时间

2023年 1月 3日 （T日）， 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内， 即 9:30-11:30，

13: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五）申购办法

1、申购代码为“713088” ，申购简称为“冠盛发债” 。

2、申购价格为100元/张。

3、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 （10张，1,000元），每

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

（10,000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并持有

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合理确定申购金额，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

模或资金规模。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

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上证发〔2022〕91�号）的相关要求。

4、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

与冠盛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冠盛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

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一经申报，不

得撤单。 不合格、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六）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手续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办理开户登记

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2023年1月3日（T日）（含该日）前办妥上交所的证券账户

开户手续。

2、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应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债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

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到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柜台

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各项内容无误后即可接受申购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委托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七）配售原则

上交所交易系统主机根据委托申购情况统计有效申购总量、申购户数，确定申购者及其可

认购的冠盛转债数量。 确定的方法为：

1、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

量认购冠盛转债；

2、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上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

1手（10张，1,000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

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手冠盛转债。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八）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

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3年1月3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申

购时间内进行申购委托。

上交所将于T日确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有效申购数据进行配号，按每

1手（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各证券公司营业部

应于T日向投资者发布配号结果。

2、公布中签率

2023年1月4日（T+1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公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

签率。

3、摇号抽签

2023年1月4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4、公布中签结果

2023年1月5日（T+2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

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冠盛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 每一中签号码认购1手 （10张，

1,000元）可转债。

（九）中签投资者缴款

2023年1月5日（T+2日）日终，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网上投资者放弃

认购的部分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1手。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即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名下任何一个

证券账户（含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均纳入该投资者放弃认购次数。证

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

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2023年1月9日

（T+4日）刊登的《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结果公告》。

（十）结算与登记

1、2023年1月6日（T+3日），登记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并由上交

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2、本次网上发行冠盛转债的债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中签结果进

行。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 或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由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先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投资者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

行认购金额不足 60,165.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根据协议进行包销， 包销基数为

60,165.00万元。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的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

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销投资者认

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主承销商和发行人

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翔路1号

联系电话：0577-8629186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3楼

联系电话：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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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迅股份” 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

和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

债券》（深证上[2022]731�号）（以下简称“《可转债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726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声迅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29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

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

公告及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布的《可转债指引》。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

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1月

4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

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

资金交收日2023年1月5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对认购金额

不足28,0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28,000.00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

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8,400.00万元。 当包销金额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

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

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

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声迅股份公开发行2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

2022年12月30（T日）结束。

根据2022年12月28日（T-2日）公布的《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

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声迅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声迅转债本次发行28,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2,800,000张，原股东优先

配售日及网上发行日期为2022年12月30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声迅转债共计2,163,313张，即216,331,300.00元，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7.26%。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声迅转债总计为636,680张，即

63,668,000.00元，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2.74%，网上中签率为0.0006709717%。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94,889,243,920 张 ， 配 号 总 数 为 9,488,924,392 个 ， 起 讫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009488924392。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1月3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

签 结 果 将 于 2023 年 1 月 4 日 （T+2 日 ） 在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

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声迅转债。

四、配售结果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 2,163,313 2,163,313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94,889,243,920 636,680 0.0006709717

合计 94,891,407,233 2,799,993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

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7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声迅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2年12月28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的《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

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材料。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1至5层101

联系人：王娜

联系电话：010-62980022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 5�号（陕西邮政信息大厦 9-11�层）

法定代表人：郭成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2596645

传真：010-52595963

发行人：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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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手）

实际配售数

量（手）

实际获配金额

（元）

原股东 100.00 1,079,278 1,079,278 1,079,278,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0512519 9,471,096,449 485,412 485,412,000

网下机构投资者 - - - -

合计 9,472,175,727 1,564,690 1,564,690,000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创微纳” 、“发行人” 或“公司” ）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本可转债” 或“睿创转债” ）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74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睿创转债” ，债券代码为“118030” 。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

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1月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

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网上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

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

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56,469.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

数为156,469.00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

包销金额，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46,940.7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

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将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

择机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睿创微纳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156,469.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

网上申购已于2022年12月30日（T日）结束，现将本次睿创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睿创转债本次发行156,469.00万元 （1,564,690手）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价格为

100元/张（1,000元/手），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12月30日

（T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本次睿创转债发行总额为156,469.00万元，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睿创转债为

1,079,278,000元（1,079,278手），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8.98%。

（二）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睿创转债为485,412,000元

（485,412手），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1.02%，网上中签率为0.00512519%。 根据上交所提

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 本次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9,471,096,449手，即9,471,096,449,000元，配号总数为9,471,096,449个，起讫号码为

100,000,000,000-109,471,096,448。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1月3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

中签结果将于2023年1月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申购者根

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手（即1,000元）睿创转债。

（三）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汇总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

（元）

原股东 100.00 1,079,278 1,079,278 1,079,278,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0512519 9,471,096,449 485,412 485,412,000

合计 9,472,175,727 1,564,690 1,564,690,000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睿创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于2022年12月28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说 明 书 摘 要 》， 投 资 者 亦 可 到 上 交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法定代表人：马宏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贵阳大街11号

联系人：黄艳

电话：0535-341061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8692

发行人：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

2023-001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云网” 或“公司” ）于2022年12月

30日晚收到代理律师转送的（2020）京0108民初7993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中旬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 ）现场送

达的《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获悉：北京中投国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投国亚” ）以“服务合同纠纷” 为案由起诉公司，请求海淀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剩余财务

顾问费1,4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案号为（2020）京0108民初7993号。 本案的相关当事人、

诉讼起因及请求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重

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0-62）。

二、本次重大诉讼判决情况

中投国亚虽主张其履行了顾问协议所约定的各项义务，但其尚未述明提供服务的全部

具体事实，现有确认函等各项证据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瑕疵，无法形成相互印证关系，就证明

其已全面履行顾问协议义务而言，尚欠确实、充分，故海淀法院对中投国亚公司要求中科云

网支付顾问费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北京中投国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鉴定费（明正中心）51,400元，由中科云网负担，已交纳。

鉴定费（中衡所）50,600元,由中科云网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案件受理费105,850元，由中投国亚负担，已交纳。

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中投国亚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淀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在以前年度报告中，公司根据该案件实际情况并结合律师团队意见，未就该诉讼事宜

计提预计负债；除相关鉴定费用由公司承担外，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皆由原告承担，本

次一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资产、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妥善解决历史遗留

事项进而提高公司发展能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案件已由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不排除原告向上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的可能性，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后续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2022）京0108民初7993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88786

证券简称：悦安新材 公告编号：

2023-001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董事于缘

宝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董事于缘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265,000股，持有股

份比例为9.6734%。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收到公司股东、董事于缘宝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数量达

到1%的告知函》，在2022年11月3日至2022年12月29日期间，于缘宝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1,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640%。 本次权益变动后，于缘宝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2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6734%。 其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于缘宝

住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新世纪工业城

权益变动时间 2022/11/3～2022/12/29

权益

变动

明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于缘宝 大宗交易

2022/11/3～

2022/12/29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 1.2640

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于缘宝

合计持有股份 9,345,000 10.9374 8,265,000 9.67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45,000 10.9374 8,265,000 9.6734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披

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

B

编号：临

2023-001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购买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6月30日、2022年8月15日、

2022年8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第二次董事会、 第十一届第三次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

司子公司使用1.06亿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 自有资金， 向香港万汇资源有限公司

（VANHUI� RESOURCES� (HK) � CO.,LIMITED）、 万 瑞 航 运 有 限 公 司（VAN�

AUSPICIOUS� LTD）、万福航运有限公司（VAN� DUFFY� LIMITED）、万领航运有限公

司 （VAN� GENERAL� LIMITED） 和 万 洲 航 运 有 限 公 司 （VAN� CONTINENT�

LIMITED） 五个交易对 方 购 买 万 瑞轮 （VAN� AUSPICIOUS）、 万 嘉轮（VAN�

BONITA）、 万福轮 （VAN� DUFFY）、 万恒轮 （VAN� ETERNITY）、 万领轮（VAN�

GENERAL）、万洲轮（VAN� CONTINENT）六艘散货运输船舶，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

1日、2022年8月27日披露的《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预案》、《海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他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2022年11月21日， 公司完成万洲轮的接船。 根据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名称由VAN�

CONTINENT（万洲轮）变更为AE� JUPITER（亚鹰木星轮），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

22日披露的《关于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临2022-059）。

截至2022年12月9日，公司完成万福轮、万瑞轮的接船。 根据船舶登记证书，船舶名称

由VAN� DUFFY（万福轮）、VAN� AUSPICIOUS（万瑞轮）分别变更为AE� SATURN（亚

鹰土星轮）、AE� MARS（亚鹰火星轮），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资产购

买的进展公告》（临2022-062）。

2022年12月16日， 公司完成万恒轮的接船。 根据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名称由VAN�

ETERNITY（万恒轮）变更为AE� NEPTUNE（亚鹰海王星轮），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

17日披露的《关于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临2022-065）。

2022年12月20日， 公司完成万嘉轮的接船。 根据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名称由VAN�

BONITA（万嘉轮）变更为AE� URANUS（亚鹰天王星轮），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

披露的《关于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临2022-066）。

2022年12月29日， 公司完成万领轮的接船。 根据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名称由VAN�

GENERAL（万领轮）变更为AE� MERCURY（亚鹰水星轮），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

31日披露的《关于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临2022-068）。

二、 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

1、公司尚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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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90）。

公司2022年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1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

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353,758股， 占公司总股本588,459,803股的比例为

0.5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50元/股，最低价为22.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290,726.7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3,353,758股，占公司总股本588,459,803股的比例为0.57%，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24.50元/股，最低价为22.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7,290,726.71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